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2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4)佑字第 019號 
主旨: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辦理領隊導遊獎勵方案，歡迎向該廠產品推廣

中心辦理領隊導遊會員申請作業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 114年 3月 26日臺菸酒屏酒行字第
1140000858號函辦理。 

2. 該廠自 114年 3月 3日起實施「領隊導遊獎勵方案」，針對領隊導遊帶團至該
廠產品推廣中心，依其團員購買產品金額計算佣金獎勵金，產品佣金獎勵金
規劃如下： 
(1)自製(啤)酒類(不含 0.6公升紅標料理米酒、6.0公升公賣局紅標料理米酒
及 0.3公升公賣局特級紅標純米酒)給予團員消費金額 6%獎勵金。 
(2)生技產品給予團員消費金額 8%獎勵金。 
(3)非酒類產品給予團員消費金額 2%之獎勵金。 

3.領隊導遊獎勵方案參加辦法如下： 
(1)簽署「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產品推廣中心會員同意書」及「個
人資料告知書」。乙式2份，1份會員留存，1份酒廠自存。 
(2)提供觀光領隊協會核發之領隊證，或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有關團體核發
之導遊人員執業證影本、身分證影本及個人存摺影本(須載有分行別)。 
(3)上揭資料填寫完畢後，逕行郵寄至該廠產品推廣中心，於系統建檔完成後

方可使用，惟領隊導遊首次帶團至該廠時須出示證件正本供該廠驗證。 
4.檢附「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產品推廣中心會員同意書」、「臺灣菸酒
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產品推廣中心領隊導遊獎勵方案活動辦法」、「臺灣菸酒
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個人資料告知書」、「屏東觀光酒廠參訪行程介紹」。 

5.對於該案活動辦法有任何問題，請聯繫承辦人： 
(1)產品推廣中心王順正（分機448；1260055@mail.ttl.com.tw）。 
(2)行政室林家琪（分機430；100392@mail.ttl.com.tw） 

    6.附件下載: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8vRk8HJoV5G9WM3Xr3GUUdvcg6wtAn1S/v
iew?usp=sharing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mailto:100392@mail.ttl.com.tw


 



 



 



 


